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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 言

  JJF1002—2010 《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》、JJF1001 《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》、

JJF1008 《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》、JJF1059.1 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》共同构

成本规程制修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。
本规程是在JJG683—1990 《气压高度表》的基础上,保留行之有效的内容前提下

进行的修订。本规程与JJG683—1990相比,除编辑性修改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按JJF1002—2010要求增加了引言部分的内容;
———按JJF1002—2010要求增加了引用文件和计量单位;
———对检定方法进行了调整和规范;
———替换了原规程附录2和附录3的内容;
———按JJF1002—2010要求增加了检定证书内页、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。
本规程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JJG683—19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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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压高度表检定规程

1 范围

本规程适用于测量范围在11000m以下的以膜盒为敏感元件的机械式气压高度表

(以下简称高度表)的首次检定、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。
本规程不适用于航空用机载气压高度表的检定和使用中检查。

2 引用文件

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件:

JJG272—2007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定规程

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;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,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规程。

3 术语和计量单位

3.1 术语

3.1.1 位势高度 geopotentialheight
在地球重力场内,单位质量空气相对于海平面所具有的位能所表征的高度。

3.2 计量单位

计量单位为米 (m)或千米 (km)。

4 概述

高度表用于测量两个位置之间的高度差,采用了气压测高原理。高度表由真空膜

盒、气压刻度盘、高度刻度盘、传动机构等组成,当气压发生变化时,真空膜盒中心产

生位移经传动机构放大,带动指针沿刻度面移动,指示出与气压相对应的高度数值。
大气压力与位势高度的关系可用式 (1)表示。

p=p0 1+
L
T0
(H -H0)





 






-g0/L×R
(1)

  式中:

p ———在 H 处的大气压力,hPa;

p0 ———在平均海平面处的标准大气压力,取1013.25hPa;

L ———对流层内大气温度的垂直梯度,取-0.0065K/m;

T0 ———平均海平面处大气的热力学温度,取288.15K;

H ———平均海平面以上 (或以下)某处的位势高度,gpm;

H0 ———平均海平面处的位势高度,0gpm;

g0 ———标准重力加速度,取9.80665m/s2;

R ———干空气比气体常数,取287.05287J/ (K·kg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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